
 
 

 
 

 
 

 
 

二
０

一
一

年
 
 
 

 
 

 
 

 
 

 
通

告
 
 
 
 
 

 
 
 
 
 
 
 
 

 
 
 
 
 
 
 
 

 
 

 
 
 

 
 
 
 
 
 
 
 
 

 
第

三
十

九
號

 
 

 
 

 
 

 
 

 
九

月
二

十
三

日
 

 

敬
啟

者
：

茲
獲

學
生

資
助

辦
事

處
通

告
有

關
學

校
書

簿
津

貼
／

上
網

費
津

貼
事

宜
，

凡
於

九

月
一

日
或

以
前

把
申

請
學

生
的

「
中

、
小

學
生

資
助

資
格

評
估

申
請

」
（

表
格

Ｂ
）

及
「

資
助

計

劃
申

請
」

(
表

格
Ｒ

)
並

成
功

通
過

入
息

審
查

的
申

請
人

，
已

於
九

月
中

旬
獲

發
書

簿
津

貼
及

上
網

費
津

貼
。

 

上
述

津
貼

已
透

過
銀

行
自

動
轉

帳
方

式
存

入
申

請
人

之
銀

行
戶

口
（

書
簿

津
貼

、
上

網
費

津
貼

過
帳

代
號

一
般

為
《

T
X
B
G
R
》

，
申

請
人

請
即
攜攜 攜攜
同
曾
填
寫
於
書
簿
津
貼
申
請
表
內
之
帳
號
存
摺

同
曾
填
寫
於
書
簿
津
貼
申
請
表
內
之
帳
號
存
摺

同
曾
填
寫
於
書
簿
津
貼
申
請
表
內
之
帳
號
存
摺

同
曾
填
寫
於
書
簿
津
貼
申
請
表
內
之
帳
號
存
摺

往

銀
行

提
款

，
另
請
填
妥
後
附
回
條
於
九
月
二
十
六
日
交
回
班
主
任

請
填
妥
後
附
回
條
於
九
月
二
十
六
日
交
回
班
主
任

請
填
妥
後
附
回
條
於
九
月
二
十
六
日
交
回
班
主
任

請
填
妥
後
附
回
條
於
九
月
二
十
六
日
交
回
班
主
任
。。 。。

 

貴
家

長
如

尚
未

能
收

到
津

貼
，

則
可

能
是

由
於

以
下

情
況

：
 

(
１

)
 
申

請
學

生
的

「
表

格
Ｒ

」
／

「
資

格
證

明
書

」
在

九
月

一
日

限
期

後
才

遞
交

學
生

資
助

辦
事

處
；

 

(
２

)
 
申

請
學

生
遞

交
超

過
一

份
「

表
格

Ｒ
」

／
「

資
格

證
明

書
」

；
 

(
３

)
 
申

請
人

沒
有

填
上

銀
行

戶
口

號
碼

／
提

供
錯

誤
或

無
效

的
銀

行
戶

口
號

碼
；

 

(
４

)
 
申

請
人

在
「

資
格

証
明

書
」

上
表

明
已

在
社

會
福

利
署

綜
合

社
會

保
障

援
助

計
劃

下
獲

批
 

二
零

一
一

至
二

零
一

二
年

度
與

就
學

有
關

的
津

貼
；

 

(５
) 

申
報

資
料

錯
誤

，
例

如
填

報
錯

誤
的

級
別

／
學

校
編

號
、

「
資

格
證

明
書

」
上

欠
缺

申
請

人
 

簽
名

。
 

申
請

人
請

自
行

致
電

學
生

資
助

辦
事

處
（

電
話

：
8
2
2
6
7
0
6
7

8
2
2
6
7
0
6
7

8
2
2
6
7
0
6
7

8
2
2
6
7
0
6
7
）

查
詢

。
 

 
 

上
述

事
項

，
相

應
函

達
 

台
端

希
予

 
查

照
是

荷
。

 

 
 

 
 

 
此

致
 

貴
家

長
 

 
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大

埔
崇

德
黃

建
常

紀
念

學
校

  
 

 
 
 
 
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校

長
陳

愛
英

 
 
 
 
 
 

 
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 

 
 

回
 
條

（
書

簿
津

貼
／

上
網

費
津

貼
）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第
三

十
九

號
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 
 

敬
覆

者
：

頃
閱

 
貴

校
 

 
 
 
第

三
十

九
通

告
，

有
關

「
發

放
書

簿
津

貼
／

上
網

費
津

貼
」

事
宜

已
知

悉
，

本
人

將
會

往
銀

行
提

取
上

列
津

貼
。

 

如
本

人
尚

未
收

到
上

述
津

貼
，

將
會

自
行

致
電

學
生

資
助

辦
事

處
查

詢
。

 

 
 

 
 

 
此

覆
 

大
埔

崇
德

黃
建

常
紀

念
學

校
校

長
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(
 
 
)
年

級
(
 
 
)
班

學
生

：
 

 
 

 
 
 
 
 
 
 
 
 
（

班
號

：
 
 
 
）

 
 
 
 
 
 
 
 
 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家

長
簽

署
：

 
 二

０
一

一
年

九
月

 
 

 
日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2011 

／ 

2012 

2011 

／ 

2012 

2011 
／ 

2012 

負責人：潘寶玉主任

 


